班车租赁安全协议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乙方：

    为确保甲方职工人员安全，保障企业正常的工作秩序，防止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就班车安全管理要求达成协议，具体规定如下：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乙方企业资质进行核查，确保营运范围与资质要求相符。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熟练掌握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理能力。

3、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各类资质证件、驾驶员持证上岗、车辆车况进行审查，并要求乙方提供相应资料进行备案。
4、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安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乙方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对不及时改正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考核处理。 

5、甲方发现乙方违章驾驶有权进行警告，对于拒不改正或屡次发生的有权对乙方进行考核处理。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制定交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若发生事故应及时启动并按照救援程序予以实施。发生事故时，应积极抢险，服从统一指挥，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如有人员伤亡，要首先做好人员的抢救工作。

2、按规定做好安全自查，定期年检，确保车况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理 。

3、乙方须保证车辆的安全防护器材配置齐全、有效，安全措施得力。

4、乙方应做好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不违章驾驶、不危险驾驶，如因安全问题被投诉，且拒不改正的（重复发生），甲方将严肃处理，直至终止合同，绝不姑息。

5、乙方必须确保驾驶员参加工伤、社会保险，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6、乙方必须保证所有运营车辆均按规定购买保险，在交通运输中发生的所有人身伤亡事故及经济损失（非甲方原因），除保险公司赔付外，剩余部分由乙方全部责任，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报告甲方。

7、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8、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时,乙方有抢险、救灾的义务，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9、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下一次签订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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